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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出口货物劳务和服务退（免）税申报有关事项解答一、问：今年的出口退（免）税申报期限？
答：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在2021年4月20日（若申报期限延后则以最新通知期限为
准，下同）前申报出口退（免）税。根据《关于明确国有农用地出租等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2号，以下简称“2020年2号公告”)，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出口退(免)税的，在收齐
退(免)税凭证及相关电子信息后，即可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二、问：是否还需要办理出口退（免）税
延期申报申请？答：不需要。自2020年2号公告实施之日起，出口退（免）税延期申报申请无需办理。三
、问：是否还需要办理出口退（免）税凭证无相关电子信息备案？答：按照2020年2号公告规定，出口企
业在收齐退（免）税凭证及相关电子信息后，即可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若平时报关单或发票长期无
电子信息，可按本解答第九点及时办理。四、问：《代理出口货物证明》现在如何办理？答：纳税人出
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在2021年4月15日前申请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未在规定期限内
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的，在收齐退（免）税凭证及相关电子信息后，即可申请开具。五、问：未
在规定期限内收汇或不能收汇申报手续是否还要办理？该如何办理？答：出口收汇资料是企业办理出口
退（免）税的凭证之一，由于国家税务总局2013年30号公告和国家税务总局2018年16号公告关于收汇规定
仍继续有效，因此出口企业仍应在货物报关出口之日次月起至次年4月30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收
汇或者办理不能收汇申报手续。出口货物由于2013年第30号公告附件三（见附件1）所列原因，不能收汇
或不能在出口货物退（免）税申报期的截止之日内收汇的，应在规定的申报期（2021年4月20日）内，通
过“互联网＋”便捷退税系统提交申报电子数据，提供签章的纸质资料至柯桥区税务局大楼，与经办人
确认后也可将影像化资料以压缩包格式发送到“非接触式”办税专用邮箱影像化资料具体是经签章的《
出口货物不能收汇申报表》（附件2）和2013年第30号公告附件三所列原因对应的有关证明材料，经主管
退税机关审核确认后，可视同收汇处理。具体操作方法见附件3。合同约定全部收汇的最终日期在出口退
（免）税申报期限截止之日后的，出口企业应在合同约定最终收汇日期次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供收汇凭证，不能提供的，对应的出口货物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已经办理出口退（免
）税，但在规定期限前未能完成收汇的，需要先行追回退税（或办理红字冲减业务，下同），待后续完
成收汇后，再重新申请办理出口退（免）税。六、问：未在规定期限内收汇或不能收汇申报后完成收汇
的是否需要办理收汇申报？该如何办理？答：需要及时办理。合同约定全部收汇的最终日期在出口退（
免）税申报期限截止之日后的，出口企业应在合同约定最终收汇日期次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供收汇凭证，不能提供的，对应的出口货物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若有附件1所列其他情况
的，也需及时办理。出口企业在未在规定期限内收汇或不能收汇申报时注明的收汇截止日期内完成收汇
，应及时通过“互联网＋”便捷退税系统提交申报电子数据，提供签章的纸质资料至柯桥区税务局大楼
，与经办人确认后也可将影像化资料以压缩包格式发送到“非接触式”办税专用邮箱，影像化资料具体
是经签字盖章的《出口货物收汇申报表》（附件4）和有效收汇凭证。具体操作方法见附件3。七、问：
日常免税处理和征税（转内销）处理要如何操作？答：根据财税〔2012〕39号、国家税务总局2013年12号
公告等文件规定，下列情况应作免税处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出口的货物、软件产品、已使用过的设
备、外贸企业取得普通发票的货物、来料加工复出口的货物、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未按规定申报或未补
齐增值税退（免）税凭证的出口货物劳务等；下列情况应作征税处理：出口货物报关单上载明的出口货
物与申报退税匹配的进货凭证上载明的货物或生产企业自产货物不符等。出口企业申请办理免税、征税
的，提供签章的纸质资料至柯桥区税务局大楼，与经办人确认后也可将影像化资料以压缩包格式发送到
“非接触式”办税专用邮箱，相应资料为情况说明（参考样式见附件5）、出口货物报关单电子版打印件
（出口退税联）、增值税进项发票（外贸企业免税提供），发送邮件的还需在邮件中注明“免税”或“
征税”字样。相关资料留存企业备查，留存备查资料应按出口日期装订成册，进行免税处理的生产企业
还应按规定进行进项税额转出处理。进行征税处理的出口企业需于征税申报的当月调整内外销销售额，
符合条件的外贸企业可申请转内销证明，并于次月申报期联系税源管理部门进行数据确认。八、问：加
工贸易核销该如何办理？答：来料加工业务年度核销：出口企业从事来料加工委托加工业务的，2020年
海关办结核销手续的，免税核销期限仍然在5月15日前，但逾期核销仍可享受免税。进料加工业务年度核
销：生产企业应于2021年4月20日前申请办理上年度海关已核销的进料加工手册（账册）项下的进料加工
业务核销手续，具体核销业务税务经办人为税源管理股唐宁，核销步骤见附件6。建议涉及进料加工的企
业，尽早将手册业务对应未处理的报关单在4月份增值税申报期限前申报退税并尽快办理核销手续。九、
问：报关单或发票长期无信息怎么办？答：出口企业缺失信息可通过“互联网＋”便捷退税系统的“出
口企业信息查询申请”模块提交，详见操作指南（附件7）。一、二类企业建议自报关出口或认证勾选后
信息缺失二个月以上的可提交申请查询；三、四类企业建议报关出口或认证勾选后信息缺失三个月以上
的可提交申请查询。该流程出口企业无需上门申请，也无需提供任何纸质资料，只需将流程正式申报即
可。报关单电子信息建议企业先自行在电子口岸上进行查询，若电子口岸上也没有信息，可联系海关重
新发送；若电子口岸上有信息，但国家税务总局未接收，可联系电子口岸重新发送。特别强调：后续若
税务总局、省局出台相关细则，与上述解释有不一致的，请以税务总局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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